附件2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学费补偿申请表(2025年）
202    年毕业（第   次申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高考生源地区
	省      市     县（市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毕业院校
	
	就业时

学历
	博士（）硕士（）

本科（）专科（）
	学制
	

	年缴学费（元）
	
	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元）
	
	每年申请补偿学费（元）
	

	就业单位
	
	工作岗位
	

	银行卡号
	

	开户行

网点
	

	是否申请助学贷款
	
	经办银行名称
	
	是否按时还款
	

	申请人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实施细则》，确认自己符合学费补偿条件，承诺遵守《实施细则》规定，履行在基层服务的义务，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

现申请享受学费补偿政策，请予批准。

申请人：

年   月   日

	申请人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人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考核合格，建议予以补偿。

单位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

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秭归县

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申请人须于7月1日至7月15日期间内，将申报材料提交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暑期服务专窗。联系人：陈春晓，钉钉：15872600686；QQ群：313249091（实名申请）。首次申请时，请将附件资料扫描提供。谢谢！
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非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应届毕业生到我县基层单位就业申请学费补偿。

2.请在表头注明申请类型，例如：2022年毕业（第3次申请）、2023年应届毕业（第2次申请）、2024年应届毕业（第1次申请）。

3.“就业时学历”栏勾选应届毕业时的学历。“学制”栏填写完成该毕业学历的正常学制年限，不包含因休学、重修、留级等原因延长的学制。如专升本、本硕、硕博连读，攻读连读项目之前的学制不计入。
4.年缴学费：填写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金额（不含教材费、住宿费等杂费）。需提供“学费发票”或高校相关部门出具的缴费证明。请联系毕业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财务部门，提供姓名、毕业时间、专业、身份证号等信息，申请协助开具学费缴纳说明。若各学年学费金额不一致，请按“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除以“学制”计算结果填写。“湖北省学生资助网（https://zzpt.e21.cn/）”咨询热线可查询湖北省属高校联系方式。

5.在校期间缴纳总学费：据实填写。

6.每年申请补偿学费：补偿总金额上限标准为本专科生6000元/学年，硕士8000元/学年，博士10000元/学年。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学费低于上限标准的，按实际缴纳金额补偿；实际缴纳学费高于上限标准的，按上限标准补偿。对获学费补偿资格的毕业生，补偿金分3年发放，自到岗满1年后逐年发放，学费补偿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助学贷款本息；本年度补偿金将于次年省级预算资金到位后发放；未满三年服务年限提前离职者，次年取消申请资格。

7.就业单位（在编在岗）：填写申请补偿年度实际就业的单位名称。

8.银行卡：须确保账户始终处于有效状态，避免非必要变更，以免影响资金正常发放。

9.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填写申请补偿年度就业单位的审核意见，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10.申请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主要审核人事信息。在乡镇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且编制在乡镇的，由乡镇政府审核；大学生村官、乡镇人民政府公务员，由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审核；在其他单位就业的，由县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审核。
11.具体办理流程严格依据鄂财教发〔2023〕58号文件附件8《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实施细则》执行。

秭归县学费补偿工作QQ群：313249091（入群须实名认证），可在群共享文件下载相关资料学习。

12.申请材料：申请人亲笔签名的《学费补偿申请表》原件一份。首次申请时，请将《湖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2至7项附件资料扫描后，置于一个文件夹内压缩，发送至邮箱910548271@qq.com或通过钉钉发送，文件夹命名格式为“申请人姓名（申请第一年补偿）”。

附件资料明细如下：就业关系确认文书（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聘用录用文件等）；身份证；学历证书；学费缴纳凭证；本人银行卡或存折信息；就业单位出具的工资发放证明（请人事干部提供县人社局或组织部盖章的工资明细复印件即可）。


